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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ragon Crow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龍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935）

根據第13.09條作出的公佈
就天津液體化工品碼頭罐區儲存設施與陶氏簽訂諒解備忘錄

本公佈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發表。

董事會宣佈，於2011年7月8日，本集團與陶氏訂立諒解備忘錄，並有意成立合營企業，以於天津
南港工業區建立液體化工品碼頭罐區儲存設施。

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佈日期並無就合作事項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因此，本集團及
陶氏未必一定會就進行合作事項協定及訂立最終協議。如合作事項落實並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
司的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將就合作事項另行發表公佈。

由於合作事項未必一定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必謹慎行事。

緒言

本公佈乃由龍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發表。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各自稱為「董事」）欣然宣佈，於2011年7月8日，本集團與陶氏化學控股有
限公司（「陶氏」）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並有意成立一間合營企業（「合營企業」），以於天
津南港工業區建立液體化工品碼頭罐區儲存設施（「合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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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的背景資料

陶氏是The Dow Chemical Company的成員，而The Dow Chemical Company則是多個化工領域內的
環球龍頭企業，從事的業務包括特殊液體化工品、先進物料、農業科學及塑膠。The Dow Chemical 

Company的股份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據董事所悉，陶氏及其主要股東均獨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的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股東以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且與
上述人士概無關連。

諒解備忘錄的主要條款

合作事項

液體化工品碼頭罐區儲存設施擬由合營企業於天津南港工業區建設並營運，以根據訂約各方在諒解
備忘錄不時協定的工作範圍，向陶氏、本集團或其各自的聯屬公司及╱或任何其他各方提供液體化
工品物流服務。

建議的股權架構

建議本集團將持有合營企業80%的股權，而陶氏將自行持有或透過其任何聯屬公司持有合營企業20%

的股權。

碼頭罐區設施

預期將會分階段於天津南港工業區發展合作事項項下的液體化工品碼頭罐區儲存設施（包括罐區、碼
頭、路軌、貨車及路軌車輛裝缷設施），初步投資計劃涉款約200百萬美元，預期合作事項項下的液
體化工品碼頭罐區儲存設施的總佔地面積將達 50公頃，旁有深水港，年吞吐量處理能力達600至900

萬公噸。

合作事項項下的液體化工品碼頭罐區儲存設施的進一步詳情尚未落實，而現有計劃可根據本集團與
陶氏不時協定的變動予以修改。此外，雙方並無就投資計劃及碼頭處理能力達成任何具法律約束力
的最終協議。一旦簽署具法律約束力的最終協議，本公司將會就合作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另
行發表公佈，並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一切其他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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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設立成本

本集團及陶氏已協定將就合營企業共同編製及向中國有關當局呈交就成立外商獨資企業（「外商獨資
企業」）依法所需的申請文件及其他研究資料，以供當局批准（「準備工作」）。準備工作的合理外部費
用將由陶氏墊付。如該筆費用合符本集團與陶氏協定的預算，本集團與陶氏將根據其於合營企業的
建議股權比例分攤有關費用。

根據預算，本集團就準備工作的最高承擔金額約為人民幣1,640萬元（相等於約1,970萬港元），將以本
集團的內部資源撥付。有關承擔金額較本集團於上市規則項下的適用百分比率 5%為低。

項目團隊管理

協定合作事項的項目團隊將由本集團及陶氏各自委派項目經理共同領導。雙方的項目經理會，一起
工作並於2011年9月30日前或本集團與陶氏協定的其他日期前向有關當局提交申請文件。

此外，陶氏亦有權於外商獨資企業成立頭五年委任其總經理及首席財務官，惟有關人士行事須真誠
維護外商獨資企業的最佳利益。

排他期間

鑒於合作事項的複雜程度，本集團同意合作事項的排他期間為由諒解備忘錄日期起計的兩年時間。
於有關期間內，本集團或其聯屬公司不得在未取得陶氏的事先書面同意前，就合作事項或在中國天
津與合作事項性質相類似的任何交易或事項，與任何潛在合作夥伴進行任何討論或磋商或訂立任何
協議。

訂立諒解備忘錄的理由

天津南港工業區毗鄰渤海，預期將成為華北的重要液體化工品生產基地。合作事項可讓本集團於天
津南港工業區建立及營運液體化工品碼頭罐區儲存設施，由此將成為陶氏於中國液體化工品碼頭罐
區儲存設施的主要投資。除作為合營企業的合營夥伴外，預期陶氏亦將會透過其聯屬公司與外商獨
資企業簽署長期服務合約。作為外商獨資企業營運的液體化工品碼頭罐區儲存設施的主力租客，陶
氏現正計劃使用合作事項項下的液體化工品碼頭罐區儲存設施作為其於中國的策略性分銷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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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相信，合作事項與本集團於沿海複製其成功經驗的策略一致。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進
一步認為合作事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一般事項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確認，並無涉及可能收購、出售或變現的任何磋商或協議須根據上市規則
第13.23條予以披露，董事亦不知悉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施加的一般責任予以披露的任何事項屬
或可能屬股價敏感性質。

本集團與陶氏同意將諒解備忘錄作為合作的基準，下列事項均為具法律約束力的條款：(i) 本公佈「諒
解備忘錄的主要條款－初期設立成本」所載的初期設立成本事項；( i i )本公佈「諒解備忘錄的主要條
款－項目團隊管理」所載的項目團隊管理事項；(iii)本公佈「諒解備忘錄的主要條款－排他期間」所載
的排他期間；及 (iv)有關一般機密性、有效性、修訂、轉讓、終止、監管法律及爭議解決辦法。除以
上條款外，諒解備忘錄並非具法律約束力的合約，亦不擬對任何一方施加任何法律責任。

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佈日期並無就合作事項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因此，本集團及陶
氏未必一定會就進行合作事項協定及訂立最終協議。如合作事項落實並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的
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將就合作事項另行發表公佈。

由於合作事項未必一定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必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龍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吳惠民

香港，2011年7月8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吳惠民先生、陳言安先生、莊日青先生、陳芸鳴女士及關振遠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駱世捷先生、朱武軍先生及劉錫源先生。


